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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修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相關法規專案小組第 2分組第 1次會

議紀錄 
壹、開會時間：104 年 7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署第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高組長兼召集人文婷         記錄：陳雅芳 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如會議簽到單 

伍、報告案：略 

陸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「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

定原則」第 9 點之 B-4 國際觀光旅館、一般觀光旅館、一

般旅館無障礙設施改善規定。 

決議： 

一、有關無障礙停車位及客房之附設數量一節，現行建築技術

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 條之 6 無障礙停車位規定之

「……超過部分每增加五十個停車位及其餘數……H2 類

住宅或集合住宅停車空間超過五十個停車位者，超過部分

每增加一百個停車位及其餘數，應增加一處無障礙停車

位。」於計算檢討時，停車空間每增加五十個停車位未達

一百個停車位或 H2 類住宅或集合住宅停車空間每增加一

百個停車位未達二百個停車位者，係以增加一處無障礙停

車位檢討。另同編第 167 條之 7無障礙客房「超過一百間

者，超過部分每增加一百間及其餘數，應增加一間無障礙

客房。」於計算檢討時，客房數超過部分每增加一百間未

達兩百間者，係以增加一處無障礙停車位檢討。因實務執

行易衍生爭議，為利執行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

第 167 條之 3、第 167 條之 6、第 167 條之 7有關無障礙廁

所盥洗室、無障礙停車位、無障礙客房等數量檢討將比照

同編第 268 條第 1項非經區域計畫法有關規定許可之建築

物高度限制表之呈現方式補充釋示或修正上開條文。 

二、有關無障礙浴室之設置一節，按本部 103 年 11 月 19 日內

授營建管字第 1030607308 號函所載：「本規則第 170 條規

定國際觀光旅館、一般觀光旅館、一般旅館為 B4 類組既有

公共建築物，按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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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（以下簡稱本原則）第 9點規定該類

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浴室屬必要改善設施，每一建造執

照每幢至少必須設置一處。但該類既有公共建築物如設有

無障礙客房（含衛浴設備空間）者，則無需另外設置無障

礙浴室。」已有明釋，應依上開規定辦理並將修正既有公

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納

入上開函釋內容。 

三、有關分類管理一節，本原則第 9點之 B-4 國際觀光旅館、

一般觀光旅館、一般旅館無障礙設施改善規定，經討論初

步獲致共識分為「國際觀光旅館、一般觀光旅館」、「一般

旅館」兩類，原交通部觀光局建議將「停車空間」、「浴室」、

「廁所盥洗室」等 3項，由「至少必須設置一處」修正為

「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」，於「停車空間」、「浴室」兩項同

意修正為「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」；至「廁所盥洗室」因涉

及使用需求性，提下次分組會議再予確認。 

四、有關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表示，本部依行政院觀光發

展推動委員會第 37 次委員會議決議，於 103 年 3月 4 日內

授營建管字第 1030096695 號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

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在將一般旅館無障礙設施改善納入分

類、分期、分區執行計畫時，先就客房數在 50 間以上的一

般旅館辦理改善，俟改善有具體成效後，再辦理客房數未

達 50 間之一般旅館改善之規定過嚴，致現行既有一般旅館

於無障礙設施改善時遭遇困難一節，請該公會於 104 年 7

月 31 日前提供建議納入管制之既有旅館客房數量並說明

依據，檢附目前臺北市旅館分布種類與房間數相關統計與

現行所遭遇無障礙設施改善困難具體情形到署，提下次分

組會議討論。 

五、請臺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就以往執行既有公共建築物無

障礙設施改善工作之經驗與成果，提供已審查通過之改善

案例與輔導改善之操作方式，提下次分組會議報告。 

六、有關各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表示既有一般旅館無障礙設施實

務操作須有相關專業人員提供技術性協助一節，建請各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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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商業同業公會可洽請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或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建築師公會具勘檢人員資格之開業建築師提

供相關協助。 

七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經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

關按本原則第 5點規定，依轄區實際需求訂定分類、分期、

分區執行計畫及期限公告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

改善計畫時，應強化對要求改善類別建築物之建築物所有

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宣導溝通，並可由所組成之公共建

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提供相關技

術性意見之提供與諮詢，增進對改善計畫立意與操作方式

之了解，降低爭議與衝擊。 

八、查本原則第十一點已明定：「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無法依

第十點規定改善者，得依下列替代原則或其他替代方案提

具替代改善計畫，並依第五點規定辦理：……」，請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經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將已

獲審查通過之替代改善計畫案例相關資訊於網路上公告週

知或送有關公會參考，以利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

責人了解，協助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工作之推

動。 

九、本次會議因涉無障礙設施設置實務執行事宜，會議紀錄請

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知悉參辦。 

柒、散會 

 


